
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沂兴村农田污染源头管控项目 

EPC（项目名称）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NXZ-2022-LD-XMZB-1187-1）

       
项目所在地区：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

一、招标条件

    

本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沂兴村农田污染源头管控项目EPC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

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772.98万元；私有资金0万元；境外资金

0万元；自筹资金0万元；外国政府及企业投资0万元；其他资金0，招标人为安

化县大福镇人民政府。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1)填埋场工程；(2)矿坑水处理工程；(3)裸露矿层封闭工程；(4)

生态恢复工程等，详见招标公告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沂兴村农田污染源头管控项目EPC;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沂兴村农田污染源头管控项目EPC)的投标人资格能力

要求：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施工能力

，并具备以下资质和业绩：

3.1.1资质条件：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环境工程

专项设计 (污染修复工程)  

乙级及以上资质和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

效期内。

3.1.2财务要求：/

3.1.3设计业绩要求：/

3.1.4施工业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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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信誉要求：/

3.1.6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项目经理必须注册在投标单位，具有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贰级及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 类) ，且无在建工程。

3.1.7设计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具备环保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3.1.8施工负责人的资格要求：施工负责人必须注册在投标单位，具有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贰级及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 ，且无在建工程。(可由项目经理兼任)

3.1.9施工机械设备：/

3.1.10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拟任技术负责人具有环保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

上职称；     

其他施工关键岗位人员的配备实行承诺制，不再进行资格审查。     

其他要求：岗位资格证书注明了单位名称的， 

必须与投标人一致(职称证书除外) 

；提供投标单位为拟任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缴纳

的投标截止时间前6 个月的社保证明。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

求：/。

3.3  其他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3年04月10日 17时00分到2023年05月05日 17时00分

获取方式：登录益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http://jyzx.yiyang.gov.cn/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05月06日 10时00分

递交方式：通过益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jyzx.yiyang.gov.cn）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电子上传文件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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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05月06日 10时00分

开标地点：益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七、其他

    详见附件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安化县发展和改革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安化县大福镇人民政府                         

   地    址：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                             

   联 系 人：龙云                             

   电    话：15111242361                              

   电子邮件：948631230@qq.com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一段1139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二楼）

   联 系 人： 吴景阳（项目负责人）

   电    话： 13874336422

   电子邮件： 948631230@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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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沂兴村农田污染源头管控项目 

EPC（项目名称）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沂兴村农田污染源头管控项目 

EPC（项目名称）已由安化县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

以安发改(2023)35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安化县大福镇

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自中央专项资金（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招标人为安化县大福镇人民政府。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施

工总承包(EPC)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 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沂兴村农田污染源头管控项目EPC     

2.2 建设地点：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沂兴村     

2.3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1)填埋场工程：对项目范围内大约12014m3废弃矿渣利用开采区原有地势特点

进行安全填埋；修建挡渣墙增加填埋场的稳定性；建设长约126m环场截洪沟和2

05m排水沟，对渗滤液采用可渗透反应墙进行处理。此外,还配套修建渗滤液收

集池、地下水监测井、地下水收集井等。     

(2)矿坑水处理工程：采用一体化设备对场地现状水坑内的矿坑水处理废水(约2

482m3)进行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对矿坑内底泥和废渣(约1260m3)通过自然干化

后清运至填埋区进行填埋，并新土回填矿坑。     

(3)裸露矿层封闭工程：由于开采区开挖边坡较高，废渣回填时部分矿层无法覆

盖，采取挂网砼喷射工艺对裸露矿层进行封闭，封闭面积约1610m2。     

(4)生态恢复工程：对填埋区、原废渣区及取土场约7132m2进行生态复绿。     

工程概算总投资772.98万元，工程建设费673.86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76.61

万元。资金来源为国家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674万元，地方政府配套98.98万

元。工程施工图设计招标控制价为27.13万元，施工招标控制价为696.37万元，

本工程总承包招标控制价为723.5万元。     

2.4 工期要求：365 个日历天(合同签订后计算，其中设计周期 30 个日历天)     

2.5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按照合同约定对本工程项目

进行设计、施工、采购、安装和调试、竣工验收等全过程服务。要求投标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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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全面负责。施工范围最

终以经评审通过后招标人签字认可的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所包含范围为准；     

2.6 质量要求： (1) 

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设计的输出成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规程规范的要

求和招标文件要求。(2) 

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施工质量达到国家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工程标准

，一次交验合格。     

2.7 施工保修要求：按现行相关规定执行     

2.8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说明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计划工期、招标

范围等）。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施工能力

，并具备以下资质和业绩：

3.1.1资质条件：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环境

工程专项设计 (污染修复工程)  

乙级及以上资质和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

效期内。

3.1.2财务要求：/

3.1.3设计业绩要求：/

3.1.4施工业绩要求：/

3.1.5信誉要求：/

3.1.6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项目经理必须注册在投标单位，具有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贰级及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 ，且无在建工程。

3.1.7设计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具备环保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3.1.8施工负责人的资格要求：施工负责人必须注册在投标单位，具有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贰级及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 ，且无在建工程。(可由项目经理兼任)

3.1.9施工机械设备：/

3.1.10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拟任技术负责人具有环保工程相关专业中级

及以上职称；     

其他施工关键岗位人员的配备实行承诺制，不再进行资格审查。     

其他要求：岗位资格证书注明了单位名称的， 

必须与投标人一致(职称证书除外) 

；提供投标单位为拟任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缴纳

的投标截止时间前6 个月的社保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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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次招标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

求：

/。

3.3  其他要求：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 年 4 月 10 

日（北京时间，下同）起，登录益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http://jyzx.yiyang.gov.cn/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潜在投标人须在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注册并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

A证书，含电子印章）、法人数字证书（含电子印章）、签字章等。具体办理流

程详见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字证书专区相关信息。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

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 年5月 6日10 时 

00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益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jyzx.yiy

ang.gov.cn）（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逾期送达的

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益 阳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http://jyzx.yiyang.gov.cn/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7. 行政监管部门及联系方式

本次招标活动接受安化县发展和改革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行政监管部

门）的监督，联系方式0737-7223510。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安化县大福镇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机构： 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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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 地    址：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一段 

1139 

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二楼

联 系 人： 龙云 项目负责人： 吴景阳

电    话： 15111242361 电    话： 13874336422

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 94863123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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